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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测算表
填报部门：（盖章）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政策内容
	2024年度预计
完成情况
	预计奖补
资金金额
	预计市级财政承担金额
	项目绩效目标

	制造业贴息项目
	
	
	
	
	

	新能源汽车替代
运营奖补项目
	
	
	
	
	


联系人及电话：                                                      填报日期：   年  月   日
— 1 —

附件2
项目申报条件
1、 制造业贴息项目（责任单位：市发改委）
    无需企业申报，根据省级资金下达文件，按照比例市、县（区）共担。
2、 新能源汽车替代运营奖补项目（责任单位：市科技局）
1.在芜湖市行政区域范围内注册纳税具有独立法人资格，使用新能源汽车作为网约、租赁、物流、邮政、环卫的运营企业。申报单位新能源汽车运营规模不少于100辆。
2.申报车辆为运营企业当年新购买纯电动新能源汽车，车辆所有权为运营企业所有，二手车辆、转让车辆、过户车辆、承租车辆等不予享受。
3.申报车型需纳入工信部《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推荐车型目录》，产品技术参数需符合国家2022年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财政补贴政策要求。
4.申报车辆年度行驶里程以购买当年12月31日新能源汽车国家监测与管理平台中该车辆的行驶里程数为准。
5.整车租赁的运营企业应当对其租赁的车辆在申报补助期截止日前一直拥有车辆所有权，已转让所有权的不予补助。
3、 公用充电基础设施运营奖补项目（责任单位：市工信局）
1.申报主体为公用充电基础设施运营单位。
2.公用充电基础设施须通过市住建局验收并投入运营使用，已接入全市统一的公共充电设施运营监管平台（市级平台）。
3.依据接入市级平台充电交易信息记录的2024年度用电量给予运营补贴。
4、 公用充（换）电基础设施建设奖补项目（责任单位：市工信局）
1.申报主体为公用充（换）电基础设施投资建设单位或运营单位。
2.公用充（换）电基础设施须在2024年度建设完成并投入运营使用。公用充电基础设施须通过市住建局验收。公用换电基础设施须提供共享换电技术服务，并且兼容多品牌多车型，须通过有资质的第三方检测机构检验并取得检测合格证明报告。
3.申报主体建设运营的公用充（换）电基础设施须接入全市统一的公共充电设施运营监管平台（市级平台）。
5、 车联网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奖补项目（责任单位：市工信局）
1.申报主体为各县市区、开发区，由各县市区、开发区对辖区内智能网联汽车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情况进行投资认定，相关设施须为2024年度投资建设并已投入使用。
2.车联网新型基础设施改造路段需已纳入市智能网联汽车公开道路测试路段。

附件3
	序号
	项目类别
	申报主体
	申报奖补资金
（万元）

	
	
	申报主体名称
	是否接入市级平台
	建设内容
	

	1
	公用充电基础设施
运营奖补项目
	
	是，接入日期：    年 月 日
否，预计接入日期：    年 月 日
	直流桩：  个、     千瓦
交流桩：   个、    千瓦
	

	2
	
	
	是，接入日期：    年 月 日
否，预计接入日期：    年 月 日
	直流桩：  个、     千瓦
交流桩：   个、    千瓦
	

	3
	公用充（换）电基础设施建设奖补项目
	
	是，接入日期：    年 月 日
否，预计接入日期：    年 月 日
	直流桩：  个、预计   千瓦时
交流桩：  个、预计   千瓦时
	

	4
	
	
	是，接入日期：    年 月 日
否，预计接入日期：    年 月 日
	直流桩：  个、预计   千瓦时
交流桩：  个、预计   千瓦时
	

	5
	车联网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奖补项目
	
	纳入市智能网联汽车公开道路测试路段（  年，第  批）
	路侧RSU设备:   个、车载OBU设备：  个等量化数据指标内容
	


项目征集汇总表
填报单位：（盖章）

